

附件1
关于制定《郑州商品交易所协议交收业务指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市场对多样化交收业务的需求，更大程度便利产业客户高效参与，保障交收参与主体权益，根据《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管理办法》《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商品交割厂库管理办法》《郑州商品交易所标准仓单管理办法》及品种期货业务细则等相关规定，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起草了《郑州商品交易所协议交收业务指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协议交收指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
目前，交易所在相关业务办法及品种业务细则中，对车（船）板交割、厂库交割业务规定了协商交割机制，并在实践中为客户异地提货、换货等灵活交收需求提供支持。为进一步提升业务规范化水平，便于产业客户、交割服务机构等相关主体理解、操作，交易所制定了《协议交收指引》，引导市场主体有序开展协议交收业务，保障交收参与主体权益，提升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二、主要制定内容
《协议交收指引》分为五章，分别为总则、厂库交割协议交收业务、车（船）板交割协议交收业务、监督管理、附则，共计十九条。具体内容如下。
（一）总则部分
本章共四条，明确了规则制定依据、规范主体、交收原则。一是明确协议交收业务适用于厂库仓单注销提货及车（船）板交割配对后的商品交收。二是明确协议交收包括异地交收、换货等业务类型。三是明确规定协议交收应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自愿原则。
（二）厂库交割协议交收业务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10]本章共六条，包括协议交收服务类型、协议交收合同内容要点、交收业务备案流程、相关费用结算方式、厂库担保品退还流程。一是明确交割厂库可为提货人提供异地交收和换货服务，并规范双方现货协议交收合同的内容要点。二是明确交割厂库应在《提货通知单》开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交易所提交备案相关交收材料。三是明确相关费用及发票开具由厂库和提货人自行结算处理。四是明确收到厂库仓单协议交收确认书后办理担保品退还业务。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43]（三）车（船）板交割协议交收业务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45]本章共四条，包括协议交收业务类型、协议交收合同内容要点、交收业务备案流程、相关费用结算方式。一是明确车（船）板交割买卖双方可协议选择异地交收和换货，并规范双方现货协议交收合同的内容要点。二是明确双方应向交易所提交备案相关交收材料并及时通知双方会员及车（船）板交割服务机构。三是明确交割买卖双方按照协议约定自主办理货款收付及发票流转。
（四）监督管理
[bookmark: OLE_LINK51]本章共三条，包括资料保存、交收参与主体监管要求。一是明确交割厂库等协议交收参与主体资料保存的内容。二是明确对协议交收参与主体自律管理措施。
（五）附则
本章共两条，包括解释权、实施日期等事项。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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